

关于做好评选2014-2015学年

青岛农业大学优秀学生会干部的通知

各学院学生分会：

为做好2014-2015学年学生会考评工作，现将优秀学生会干部的评选要求通知如下，请按照要求做好选拔、推荐工作。
一、评选原则

按照公平、公开、公正的原则，择优推荐。
二、评选条件
1、担任2014-2015学年校、院学生会副部长以上学生干部，工作积极主动，责任心强，有较强的组织能力和创新精神，所负责的工作成绩显著、效果良好；
2、思想觉悟高，组织观念强，作风正派，遵纪守法，以身作则，办事公道，勇于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，合作意识强，表率作用突出，在学生会干部中具有较高威信；

3、学习目的明确，态度端正，本学年必修课无不及格门次。

三、名额分配

根据2014-2015学年各学院学生会积分总评结果，排名前六名的学院报送8名，其余学院报送5名。
四、有关要求
1、各学院学生会主席团要按照要求做好候选人的审核、推荐工作，报经学院团委审核、公示后，确定最终人选。

2、各学院学生会于10月13日前将《青岛农业大学优秀学生会干部申请表》（一式两份）汇总并交至大学生活动中心三楼校学生会办公室。
青岛农业大学学生会

2015年10月8日

青岛农业大学“优秀学生会干部”申请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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